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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能满足服务要求的； 

（10）其他严重影响入校服务情形的。 

出现上述情况而被学校中止合作的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，

各镇街教育主管部门将该机构移除白名单，并向社会公布，三年

内不得再申报参与学校课后服务工作；情节严重的，协调有关部

门纳入失信名单。 

八、其他规定 

本指导意见由东莞市教育局负责解释。 

本指导意见自公布之日起试行。实施过程中若国家和省有新

的文件内容规定，从其规定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东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5 月 29 日印发 

校对人：赵港南 


